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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第 38 个教师节活动的通知 

各青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少年宫）： 

在喜迎二十大之际，即将迎来第 38个教师节，为更

好地提升浙江省青少年校外教育教师的职业荣誉感和集

体凝聚力，进一步扩大校外教育教师的社会影响力，营造

全社会重视校外教育、尊重校外教育教师的良好氛围，更

好地发挥全省校外教育教师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

富裕示范区新征程中的积极作用，在奋力推进“两个先行”

中唱响“我在窗口写青春”最强音，全力推动全省校外教

育事业的发展，省青少年宫协会、省青少年校外教育中心

决定举办第 38 个教师节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时间 

2022年 8月 25日至 9月 20日 

二、活动内容 

“助力青少年成长，展校外教师风采”主题摄影作品



征集。 

“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全省青少年宫等未成年人校

外活动场所根据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实际，积极发挥校外

教育主阵地作用，创新服务方式，提升服务水平。本次征

集活动旨在呈现和分享广大校外教育教师牢记“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的光荣使命，在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中，

在推动校外教育事业发展中勇于创新、甘于奉献、无悔付

出的工作日常和动人瞬间。可以是团队呈现，亦可突出个

体，以师生互动形式为佳。 

（1）参与方式 

由各单位组织教职工开展摄影作品征集活动，推选

出优秀作品不超过 5幅（每位教师限 1幅），统一将作品

提交至“青少年宫在线”(www.qsng.cn) 网站的教师节

活动专题页面。活动期间，将在“青少年宫在线”网站对

各单位推荐的作品进行网上展示。 

（2）作品要求 

摄影作品应反映校外教师特色，须为原创作品，手机、 

相机拍摄均可，文件格式为 JPG，照片大小在 1M 以上。 

须用一句话描述作品内容、推选单位、作者等信息。 

（3）参与奖励 

活动将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若干，并颁发

证书。 



三、相关要求 

1.积极宣传，广泛参与。希望各单位把本次活动作为 

激发教师活力、加强队伍建设的契机，认真组织本单位教

师参与活动。 

2.求真务实，加强交流。各单位结合本地实际，以教

师节为契机，通过多种形式引导广大教师践行师德规范，

全面提升素养，度过一个有意义的节日。 

四、其他事项 

本次活动解释权归主办方所有，未尽事宜请联系浙 

江省青少年校外教育中心：雷艳绯，联系电话：0571- 

88806520。 

 

 

 

浙江省青少年宫协会   浙江省青少年校外教育中心 

2022年 8月 17日 


